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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焕宁任安监总局局长
曾负责调查天津爆炸事故

14日，记者从国家安监总局核实到，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党委副书记杨焕宁调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14 日上午已到
任，将全面负责安监总局工作。 国家安监总局相关负责人称，
14 日上午中组部有关人员到安监总局召开会议并公布了这
一消息。 截至发稿，国家安监总局官网尚未更新相关信息。

今年 8 月 12 日， 天津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特别
重大火灾爆炸事故。 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决定成立由公安
部牵头，有关部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参加的调查组，公安
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任组长。

8 月 18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发布消息，国家安监
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
调查。 19 日，国务院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
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天津召开。
其时，杨焕宁在会上强调，只要涉及事故原因、事故责任的，
不管涉及谁、不管有什么背景，都要查清、查细，一查到底，
确保调查结论经得起科学的检验、 法律的检验和历史的检
验，给党和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据《新京报》）

深圳一车主因多次占应急车道
被开出6.9万元罚款

据新华社电（记者 毛思倩 ）深圳交警 13 日查处了一
辆黑色越野车，该车从 2015 年 3 月至今 23 次违法占用应
急车道，交警开出共计处罚 69000 元、记 138 分的罚单。该
车同时还有压实线、违停等交通违法记录。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全国出现不少因车辆在高速公
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影响道路救援的情况。 据深圳交警
统计，2015 年以来深圳交警共查处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
为 10549 宗，其中国庆黄金周期间共查处 349 宗。 深圳交
警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一辆号牌为粤 B9E5Q9 的黑色越
野车，从今年 3 月至今已有 23 次违法占用应急车道，排名
首位。 深圳交警机训大队部署警力，于 10 月 13 日上午将
该车辆查扣，经过了解，车辆所属的深圳市华峰石化贸易
有限公司一名女员工造成了这些违法。

经初步调查，该车于 2014 年 12 月上牌，不足一年的
时间已有 30 次交通违法未处理，其中有 23 宗为占用应急
车道违法。 此外，该车还存在 6 宗压实线和 1 宗违停的交
通违法。 办案交警根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罚条例》第 18 条规定，开出共计处罚 69000 元、记
138 分的罚单。 据了解，这是今年深圳交警对单项交通违
法开出的最高罚单。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
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茜 李靖 ）2015 年 10 月 14 日，天
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公安部原副
部长李东生受贿一案。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1996 年至 2013
年，被告人李东生利用其担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公安部党
委委员、副书记、副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上的
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北京雷明顿广告
发展中心某实际控制人、 北京韩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11 个单位和个人，在获取广告代理权、调动工作、案件处
理、户口办理等事宜上提供帮助。2007 年至 2013 年，李东生
直接或通过其亲属索取、 非法收受上述单位或个人给予的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198 万余元，应以受贿罪追究李东生
的刑事责任。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知名打假人微博举报
京东3名员工入驻工商局

知名打假人王海10日在其微博实名举报称：“京东商
城和工商局官商勾结拿消费者当猴儿耍。 京东商城职员
冒充工商局公务员在工商局办公处理消费者举报投诉。”
他说， 京东商城工商事务部的职员周盼在工商局负责投
诉， 高原负责举报， 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直接到京东手
里，“神马举报人的保密、安全，都是浮云。 ”

北京市工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副局长林树涛说，
京东确有三位工作人员进入分局工作场所， 但他们是
联络员，只负责配合分局解决消费投诉，负责该企业与
分局的联络工作。记者调查发现，北京市工商局经济开发
区分局二层厕所旁边的一个屋子， 是京东商城设立在此
的“工商事务部”，桌子上根据日期排序，摆放着一摞摞的
“申诉登记表”。 表格上详细记录着由工商网络或“12315”
转来的对京东的投诉件， 平时京东三名工作人员就在这
里处理申诉。

网友“辛辣流真” 在微博上说：“有次我投诉京东，
12315说我们有京东绿色通道，我说是不是处理问题的也
是京东的人，他们说是，我说我投诉的是京东，你让京东
的处理，那我还投诉什么！ ”

中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褚中
喜说， 如果京东在工商局设点办公代为行使执法权，监
管难免流于形式。“老鼠住进猫窝，怎能不让人怀疑是利
益共同体？ ”他强调仲裁纠纷、查处违法行为需要有回避
机制，执法方和被监督方成为“熟人”，在一起办公，难免
让人心生怀疑。

北京消费者刘鹏说，感觉就像法官告诉被告，告你的
人太多，干脆你就到我这里办公，开什么玩笑啊？ 记者调
查到，实质上工商网络或是12315收到的投诉单会转交给
开发局分局，之后分局就会交给京东处理，也就是消费者
的告状信交到了“被告”手中。

为何能“入驻”？
回应：只是配合解决消费投诉

为何京东员工能进入工商局办公？ 京东处理相关投
诉是否符合规定？ 工商局里的办公场所哪些企业可以入
驻还是只有京东？据开发区分局介绍，处理消费者投诉的
一个原则是“属地管理”。 京东商城作为北京市经济开发
区辖区内的企业， 涉及其的消费者投诉一般都由北京市
工商局开发区分局负责。

林树涛介绍，企业派驻联络员始于2012年，有联络员
入驻便于集中处理关于京东的投诉和纠纷， 充分发挥企
业作为消费纠纷处理第一责任人的作用， 让联络员配合
分局开展行政调解，可以减少对接环节，缩短调解周期，
尽快解决消费纠纷。林树涛说，目前开发区内共有四家大
型电商企业。确定是否需要派驻联络员的标准是投诉量，
京东是辖区内最大的电商企业， 近两年投诉量也上升很
快。其他几家企业没有在工商局入驻，有投诉量不大的原
因，也有办公场地受限制的原因。京东派驻几位联络员也
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投诉量的变化而变化。

京东商城解释说，这是解决消费者投诉纠纷的“绿色
通道”。然而，消费者却有诸多疑虑。在北京市某金融机构
工作的余小姐认为，消费者投诉，究竟是工商来负责处理
还是企业呢？企业处理，会护短吗？万一官商勾结，消费者
权益谈何保障？“工商有专门处理投诉的部门，为什么还
需要企业派驻联络员呢？ ”开发区分局相关负责人说，以
前接到消费者投诉，往往是邮件、电话等形式回复处理，
效率不高。 京东商城工作人员担任联络员是为尽快核实
企业内部信息，协助工商部门提高投诉的解决效率。

近两年有关网购的投诉不断增加。 据北京市消协统
计， 目前六成投诉涉及网购，12315接线员平均每人每天
接100余电话。工商部门传统的监管方式负重难行。为此，
工商部门表示要建立快速调解机制和加强社会共治，不
能仅仅依靠政府一方的力量，还要动员企业、消费者、行
业协会等一起参与，共同维护消费环境。“京东入驻工商
局，关键是要看其是否代为行使行政权力。 ”中国人民大
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 如果企业代为行使行政
权力，进行维权调解，运动员、裁判员“一块当”是错误的；
如果只是以被监管者、被投诉者的身份和消费者对接，一
方面接受工商部门的监督， 另一方面又能将工商部门转
给企业的投诉快速有效处理好，这种方式是值得探索的。
但也有专家提出疑问，如果京东可以入驻，那么其他企业
以及消费者代表是否也可以入驻？对此，工商部门有无相
关规定，需要向公众解释。

是否有猫腻？ 期盼信息回应公开透明

在此事件中，公众更加关注的是，王海还曝出北京工
商局开发区分局相关领导在京东商城免费购物七万元，
并贴出多张购物清单证据。 清单大到售价2399元的长虹
43英寸液晶电视、小到售价39元的手机壳、售价58元的一
箱三元纯牛奶、售价19.5元的婴儿爽身粉，实际支付金额
均为零元，所有购买的物品应支付的金额均以优惠活动、
礼品卡等形式减免。

13日，王海接受采访表示，他已将相关情况递向中纪
委网站，并向检察院举报。“我觉得在京东商城免费购物
的，可能不止一人。 ”他说。 北京市工商局13日回应表示，
对于此事领导高度重视，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 有专
家认为，针对消费者的疑虑，有关部门应认真给出答复。
针对迅猛发展的电商，公众更期盼更加规范、透明的行业
秩序，以及更加严密的监管。

京东“入驻”工商局
如此“联合办公”方便了谁？

据新华社电 （记者 关桂峰） 知名打假人王海近日在其微博曝
出：“京东商城职员冒充工商局公务员在工商局办公处理消费者
举报投诉”，更有甚者，王海还举报有相关领导在京东商城免费
购物约 7 万元。 作为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主管部
门，工商局为何会允许利益相关方———京东工作人员“入驻”？ 公
务员在京东免费购物，究竟是怎么回事？ 记者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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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上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并公
开征求民意，保险期间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合同，设不得少
于二十日的“反悔权”。

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说明指出，近几年，我国保险市
场快速发展，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必要对保险
法进行修改。 当前，保险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面临的风险
因素更加复杂，现行保险法规定的监管执法手段不够完善，
市场主体违法成本过低。 因此，有必要修改完善保险法，加
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20 日内反悔需全额退还保费
记者注意到，本次保险法修改共新增 24 条、删除 1 条、

修改 54 条，修改后共 9 章 208 条。 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
以在 2015 年 11 月 14 日前， 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通
过网站首页左侧的《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或以写
信及电子邮件方式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意见稿加强了对消费者的保护，完善投保人、被保险人
和受益人权益保护措施。明确引入保险消费者概念，进一步
突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导向， 为保险消费者保护
工作和制度建设提供法律基础。意见稿新增规定，保险期间
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约定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
期内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全部保险费。
犹豫期自投保人签收保险单之日起算，不得少于二十日。

合同新增联系方式 禁泄露个人信息
意见稿还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增加禁止保险公司及其

工作人员、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从业人员泄露、出售
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个人信息的规定。

意见稿规定， 保险业信息共享平台负责保险经营数据
的收集、存储、处理和应用，对保险单信息进行登记管理。

意见稿在现有的“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
活动中不得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等规定的基
础上，还新增规定不得有以下行为：对保险产品作引人误解
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宣传或者说明； 未按规定或者约定的期
限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唆使、诱
导保险代理人从事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泄露、出售或者非
法向他人提供在业务活动中知悉的投保人、 被保险人的商
业秘密或者个人信息。意见稿还增加规定，保险合同内容应
当包括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的联
系方式。 （据《法制晚报》）

我国拟修保险法设“反悔权”
投保20日内反悔 可退全款


